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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材料、半成品和辅助材料采购通用条款

1.概要

1.1 适用范围

本通用采购条款（下文简称“通用条款”）适用于贵

公司（下文简称“供应商”）在合同履行中向采购商

（见下文定义）供应的所有原材料和/或半成品和/或

辅助材料，上述合同是指贵公司与采购商之间以任

何形式签订的合同，例如，当事双方共同签署协议

（下文简称“合同”），或是明示或暗示地确认采购

订单（下文简称“订单”）。

本通用条款可根据订单或合同中规定的具体条款进

行调整或修改，双方理解，虽然该等订单或合同的

适用性优先于通用条款内容，但上述经调整或修改

的通用条款的效力仅限于该等具体订单或合同。

据此，供应商放弃适用于自身的通用和/或特别销售

条款，该等条款应在当事双方之间视为无效。

1.2 定义

在本通用条款内容中，以下术语分别具有下列含义：

(1) “关联方”是指直接或间接受该等自然人或法人

实体控制，或控制该等自然人或法人实体，或

与该等自然人或法人实体处于共同控制权之下

的当事方；

(2) “分析证书”指第 4.4 条所述的证书；

(3) “反腐败法律”是指适用于任何当事方和/或其在

订单和合同项下有义务履行的任何反腐败法律

或类似立法、准则、规定、政策和法规；

(4) “保密信息”合指(i)技术信息，(ii)除技术信息

外，由采购商或采购商代表以任何形式向供应

商提供和/或披露的，或供应商在履行合同和/或

订单中获知的，且与采购商、采购商材料、产

品、工艺、服务和活动相关的任何其他信息

（无论是商业信息亦或是其他信息），(iii) 相关

成果；以及(iv)由供应商编制的，其中包含或以

其他方式反映技术信息、第(ii)项中所述信息和

相关成果的任何注释、研究或其他文件；

(5) “符合本协议”是指材料应：

(i)符合技术文件，或

(ii)没有缺陷，或

(iii)符合供应商提供的样品或型号；

(6) “控制”应指 (i) 如果是公司，则拥有该等公司

50%以上附有表决权的股份，或者如果是任何其

他实体，则拥有该等实体的多数受益权或表决

权益，或(ii)自然人或法人实体有权独自或联合

一名或多名自然人/一个或多个法人实体直接或

间接负责（无论通过资本所有权、合同或其他

方式）受控自然人或法人实体的管理工作。“控

制”和“受控”应具有类似含义；

(7) “缺陷”是指使材料或产品不适合其预期使用目

的，和/或未提供采购商和现行适用法律要求的

安全性的任何情况。例如，缺陷可能是故障、

质量缺陷、不可靠和/或不符合协议、材料中存

在异物、水、霉菌或污渍。“存在缺陷”将据此

解释；

(8) “政府官员”是指任何国家政府、地区或当地政府

或公共国际组织的经委任、选举或名誉/常任员

工，或者是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党、政党官员或

候选人（包括担任执行、立法、司法或行政职

务的任何人员，无论该等人员是通过选举产生

亦或是经任命，或在联合国或世界银行等公共

国际组织任职的人员，或为及代表该等政府、

公共企业或国有企业行使任何官方权力的人

员）；“政府”一词包括任何专业行政机构、部

门、大使馆或其他政府实体或公共国际组织，

以及由政府拥有或控制的任何公司或其他实

体；

(9) “材料”是指用于轮胎制造的所有原材料（包括但

不限于化学品、增强材料和其他填料、聚合

物、织物、纺织品、金属增强元件）、半成品

和辅助材料；

(10) “部分交付”是指供应商向采购商和/或关联方每

次单独交付的材料；

(11) “当事双方”是指采购商和供应商；

(12) “采购商”是指与订单或合同项下明确指定的倍

耐力轮胎有限公司/倍耐力轮胎（焦作）有限公

司/济宁神州轮胎有限公司或其关联方；

(13) “产品”是指采购商或采购商第三方代表使用根据

订单或合同交付的材料制造的轮胎及其零件；

(14) “生产批次”对于每种材料，是指在最长 24 小时

期限内，为连续性生产，在相同的制造条件下

使用定性同质材料连续生产的数量，除非双方

在材料同质化过程中另有书面约定；

(15) “成果”是指供应商在履行订单或合同中所构

思、运用于实践或开发的所有发明、知识、数

据、信息（任何种类）、方法、规范、专有技

术、软件、解决方案及可交付成果；

(16) “技术文件”是指技术信息，例如，包括(i)采购商

发布并发送给供应商的技术规范，以便详细说

明材料，(ii)关于详细说明技术规范中使用的数

值的方法的文件，以及(iii)有关材料批准、运输

和交付程序的书面信息；

(17) “技术信息”是指尚未进入公共领域的任何种类

信息，例如，包括采购商或采购商代表以任何

形式向供应商提供的，和/或供应商在生产材料

中获悉的图纸、技术和/或功能规格、表格、模

型、样品、原型、方法、测量工具、数据库、

软件、胶片、数字视频片段和照片；

1.3 订单接受

采购商收到供应商妥为签署的相关订单确认书，以

示接受订单后，订单即对采购商产生约束力且不可

撤销。若供应商未在收到订单后 15（十五）日内向

采购商发回妥为签署的订单确认书，以示接受该订

单中包含的所有条款，采购商有权撤销该订单。在

供应商发回妥为签署的订单确认书（如上述规定）

之前，采购商有权拒收相关供货。

1.4 合同及信用的不可转让性 – 禁止授予收款权利 - 银

行账户

供应商不得转让合同、订单及由此产生的信用；任

何合同或订单的修订或调整须以书面形式作出方为

有效，且仅限于约定的相关具体情况。相反，采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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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可自由地向其任何关联方转让合同、订单及由此

产生的信用。

供应商不得授权任何第三方代其收取根据本协议应

向其支付的款项。

供应商明确承认，采购商根据本协议支付的所有付

款均应支付到与供应商注册办公地同处一个国家的

银行账户。

1.5 适用法律和管辖权

订单和合同在所有方面均受与供应商签订合同关系

的采购商关联方注册办事处所在国家的法律约束。

凡是与订单和/或合同、履行、效力、有效性、解

释、终止和停止相关和/或由此产生的争议，以及凡

是涉及或有关订单和/或合同和相关债权债务的争

议，均应受与供应商签订合同关系的采购商所在地

的法院专属管辖。

1.6 信息安全

供应商承诺按第 2 条规定，采取一切必要的安全措

施来防止修改、丢失、破坏、传播或擅自使用保密

信息。采购商有权告知供应商其认为必要的安全措

施和条件，且供应商特此同意予以采纳。采购商亦

有权直接或通过第三方来核实供应商是否正确履行

了其在本条项下的义务。供应商就此事宜，向采购

商授予直接或通过第三方进入其经营场所的权利，

以核实其对本条规定的遵守情况。

1.7 事故报告

若发生已导致或可能导致保密信息被盗、丢失、修

改、禁止或无授权获取的任何事故，供应商特此同

意立即（如不能，则最迟在 24（二十四）小时内）

通知采购商安全部门。

通知发送至以下联系方式：

电话：+39-02-6442.2069 o  +39-02-6442.3772 

传真：+39-02-6442.2130 

邮箱：security.dept@pirelli.com

1.8 不可抗力

凡一方因客观上超出其控制能力范围的情形，而未

能履行其义务的，不应构成合同和订单项下的义务

履行违约。不可抗力事件包括例如战争、火灾、洪

水、总罢工、停工、禁运、政府当局指令。若一方

因不可抗力事件而无法履行其义务，则应立即就相

关情况向另一方发出书面通知，并采取一切合理的

措施来消除未能履约的情况，以便能够履行其所有

合约义务。

1.9 个人数据

供应商承诺遵守有关数据保护、网络安全和个人信息

安全等所有适用之法律和法规及强制性和/或推荐性国

家标准（统称为“适用之数据保护法规”）。

供应商承诺对其因履行合同和/或订单所知悉的采购

商、其关联公司、客户、经销商、零售商的相关人

员，或消费者、潜在消费者或他人的个人信息予以严

格保密，且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向第三方披露。本条

所述之个人信息具有与适用之数据保护法规相同的定

义。

供应商特此承诺：

a) 实施与必要的安全和保密有关的技术和组织措

施，以保护采购商数据和个人信息免受偶然或非

法破坏、意外丢失、篡改、披露或未经授权的访

问，或任何其他非法形式的处理；

b) 如供应商向采购商提供供应商及其关联公司相关

人员、客户、消费者、潜在消费者或他人的个人

信息，保证其已取得该等人员的事先同意以便与

采购商和/或其关联公司共享该等个人信息，并确

保采购商和/或其关联公司有权基于数据分析、服

务提升、集团内数据共享或其他适当的理由使用

该等个人信息；

c) 除非经采购商事先书面授权，供应商应仅在中国

境内存储和处理个人信息；

d) 根据采购商的要求，提供载有转移至第三方的每

一条个人信息、其处理方式及采取的充分保护措

施的清单；

e) 如发生任何数据泄露或其他危机个人信息安全事

件，立即通知采购商并采取或配合采购商采取有

效措施遏制或消除该等事件。

双方终止合作关系时，供应商应立即向采购商返还所

有个人信息，并立即销毁和删除其持有的所有个人信

息的所有副本（包括硬拷贝和电子版）。

若因供应商其任何关联方，包括其各自的董事、高级

职员、顾问、代表、员工或代理人未经授权收集、

储存、共享、披露、使用、委托处理、转让或以任

何其他方式处置个人信息，或违反本条或适用之法

律保护法规而对采购商或其关联公司、其各自的董

事、员工、顾问、代理人（“采购商人员”）造成

的任何损失、索赔、成本或费用（包括诉讼费和律

师费），供应商将对采购商及采购商人员予以赔

偿，并使其免受损害。

【依据2016年第679号欧盟法规 -“GDPR”第13条，一

以下内容仅适用于与倍耐力集团意大利实体的合约关

系】

倍耐力仅可出于管理合约供应/采购关系之目的，使用

关于供应商（如果是个体公司、企业或专业人士）及

其代表、联系人、员工和合作者且为建立和执行合约

关系、履行相关监管义务及行使辩护权利而需要（虽

然不是强制性的）获知的个人数据。因此，对于若无

个人数据则不能开始或正确履行的合约活动而言，有

必要提供此类数据。

上述个人数据应保存在由在意大利开展经营活动的倍

耐力集团公司管理的文件和信息档案中，保存期限应

为合约关系存续期间及法律规定的期限，以供行政管

理和会计之用，且如果需要，则还可以保留更长时

间，以用于进行法律辩护。此类数据将由经授权的倍

耐力人员获知，并仅传递给参与倍耐力业务流程且为

履行特定法律义务而处理此类数据的人员，以及传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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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执行技术和组织支持活动的公司（作为数据控制

者）。

各数据主体可通过向倍耐力 - Viale Piero 和Alberto 

Pirelli - 采购部（地址：25 - 20126 Milan，电子邮件：

privacy.purchasing@pirelli.com）提出书面要求来行使

GDPR第15条及以下条款规定的权利（例如：随时了

解倍耐力持有了其哪些个人数据以及如何使用此类数

据，出于合理理由更新、纠正、取消、要求停止或反

对处理此类信息，行使数据迁移权利）。如果数据主

体认为其权利被侵犯（根据数据保护法律），则数据

主体还可以向其所在国家的数据保护机构（针对意大

利，网址为：www.garanteprivacy.it）提出控诉。

数据主体也可以在公司注册办事处或通过电子邮件

（ DPO_Ptyre@pirelli.com）联系Pirelli Tyre S.p.A.的

数据保护官(“DPO”)。

通过向privacy.dept@pirelli.com发出书面请求，可获取

倍耐力集团内其他意大利公司的指定DPO的完整名

单。

供应商向倍耐力保证，供应商的代表、联系人、员工

和合作方已获得关于为进行合约关系项下的活动而处

理其个人数据的适当信息，同时亦了解，倍耐力可按

照上述条款合法使用其个人数据。

1.10 商业道德与公司责任

1. 供应商特此声明已阅读并理解以下倍耐力集团的

文件和政策：在网站发布的“价值观和道德准则”、“行

为准则”、“全球人权”，“健康、安全和环境”、“反腐

败 计 划 ” 和 “ 产 品 管 理 ” ， 网 址 为
http://corporate.pirelli.com/corporate/en-
ww/sustainability/policies/the-ethical-code，此类文件和

政策确立了管理倍耐力集团业务，以及与第三方的合

同关系和其他关系的原则。

2. 鉴于以上所述，供应商特此保证在履行订单和/或

合同中：

a) 依据下列内容管理其活动：

- 上述文件中明示的所有原则、价值观和承

诺；

- 倍耐力集团公开采纳的政策和类似承诺（如

有）；

尤其承诺：

- 不使用或支持使用任何形式的童工、奴役、

劳役、强迫/强制劳动或人口贩卖或任何其他

形式的剥削；

- 确保提供平等机会、结社自由和促进每个人

发展；

- 反对体罚、精神或肉体协迫以及言语侮辱；

- 遵守有关工时和工资的适用法律和行业标

准，确保工资不低于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；

- 制定和维持恰当的流程，以根据对社会、人

权和劳工权利以及环境责任的承诺来评估和

甄选供应商与分包商；

- 不容忍在任何司法管辖区域进行任何途径、

方式或形式的腐败，即使该等活动是允许

的、可容忍的或不会遭到起诉的；

- 评估并降低产品和服务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带

来的环境影响；

- 负责地使用物质资源，以实现尊重环境和后

代权利的可持续发展；

- 在其内部供应链中实施类似的管理模式。

3. 供应商承认，采购商有权随时直接或通过第三方

来核实相关义务的履行情况。

4. 当事双方特此同意，若供应商违反上述第2项任

何条款，则采购商可终止合同和/或订单并行使法律规

定的任何补救措施。

5. 供应商可发送电子邮件至ethics@pirelli.com报告

任何违反或疑似违反“价值观和道德准则”、“行为准

则”和倍耐力集团政策“全球人权”，“健康、安全和环

境”、“反腐败计划”和“产品管理”或任何适用法律的行

为；报告可匿名进行，但应包含构成违反上述采购商

文件中规定的事件说明，包括相关事件的发生时间和

地点信息，以及涉及的人员。采购商不会容忍相关员

工和第三方协作者因进行该等报告而遭受任何威胁或

报复行为，并对参与该等威胁或报复行为的任何人员

采取一切恰当的行为。另外，采购商应确保违规事件

举报人的匿名性，符合适用法律的要求。

1.11. 反腐败

关于本通用条款及相关义务履行，供应商作出以下声

明、保证和承诺：

(i) 供应商应遵守反腐败法律；

(ii) 供应商应在获取的任何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，

并与订单和/或合同有关的所有执照、许可证和

批文过程中遵守反腐败法律；

(iii) 供应商不得采取或允许、授权或容忍任何违反

反腐败法律的任何行动；

(iv) 供应商不得以为帮助采购商获得或留住业务，

向采购商或与订单或合同相关的任何个人或实

体促成业务，以任何方式谋取与订单或合同相

关的任何不正当利益，或影响任何官员、政

党、政府、政府机构或政府所有或控制的实体

作出的任何官方行为或决定为目的，而向下列

各方直接或间接提供、支付或承诺给予金钱或

任何贵重物品：

(a) 政府官员。个人不因其声称其是私人行

为，或他/她提供无偿服务之事实而不被认

定为政府官员；或

(b) 政党或政党官员；或

(c) 知晓所有或部分该等金钱或贵重物品将直

接或间接提供给、给予和承诺给予任何上

述人员或组织的任何人员。

(v) 据供应商所知，供应商、其控股股东、董事和

重要高级职员未曾被不可上诉的最终司法裁决

判定或承认犯下涉及欺诈或腐败。

(vi) 根据供应商目前掌握的信息，供应商、其控股

股东、董事和重要高级职员未曾被任何政府或

公共机构，甚至是跨国或任何司法机关列名为

排除、暂停或拟定暂停或排除或以其他方式丧

失参与政府采购计划的资格；


